附件3

承诺书

本机构承诺所提交的申请资料和相关信息真实、有效，严格按照普惠定价收取费用，近三年内无违规办托行为、无群体性事件、无安全责任事故。同意一旦发现弄虚作假骗取补助，套取、截留、挪用、挤占补助资金，取消或退回补助经费，三年内不得享受任何托育补助政策，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。本机构将严格执行婴幼儿照护服务管理的相关政策和规范，建立托育服务日常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，加强从业人员管理，提高服务能力，保障服务质量，为雄安新区居民提供安全健康、科学规范的托育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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